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

行）條例草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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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二十六日）在立法

會會議動議恢復二讀辯論《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草

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我衷心感謝《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前主席張國鈞先生、副主席林新強議員、

其他委員及秘書處人員的努力，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順利完成。

法案委員會就條文作出詳細審議和深入的討論，並提出不少寶貴意見。

律政司經審慎考慮後，建議提出六項修正案，稍後我將會作出介紹。  

 

  較早之前，我聯同張國鈞副司長（律政司副司長）與商界的朋友就

《條例草案》的內容進行了交流，了解他們的關注及回應一些提問。我

非常感謝法律界、商界等持份者就《條例草案》提供寶貴意見和支持。  

 

《條例草案》的目的  

 

  《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

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這為

香港與內地建立民商事司法協助機制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把握「一國兩制」為香港帶來的獨特優勢，律政司一直積極推動香

港與內地民商事的司法協助，以便更有效處理涉及兩地的民商事糾紛。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與內地就民商事相互司法協助已一共簽署了九項

文書。  

 

  隨着香港與內地在民生和經貿活動的交流合作越來越緊密，社會上

一直有訴求希望擴闊兩地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民商事判決制度的涵蓋範

圍。而特區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在二○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簽訂的《相互

執行民商事判決安排》（註一）（《判決安排》），正正回應了社會上

對這方面的訴求。  

 

  本《條例草案》旨在於香港落實《判決安排》，並訂立兩套機制，



以利便當事人尋求在內地認可和強制執行民商事判決：  

 

（1）《條例草案》第 2 部訂明在香港登記內地民商事判決的機制；以及  

 

（2）《條例草案》第 3 部訂明申請香港民商事判決經核證文本和發出香

港民商事判決證明書的機制  

 

落實《判決安排》的好處  

 

  《條例草案》的訂立旨在令兩地民商事判決互認和執行機制達至

「全覆蓋」；連同其他已實施的司法互助安排（例如今年二月實施的

《婚姻家庭判決互認安排》），當事人可以在香港或內地申請執行另一

地法院所作出不同類型的民商事判決，減少當事人向兩地法院重覆提出

訴訟的需要。  

 

  考慮兩地實際需要及情況，並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判決安排》的適用範圍更擴闊至某幾類知識產權糾紛的判決。此重要

突破令香港成為第一個，亦是目前唯一一個司法管轄區，與內地就相互

認可及強制執行判決訂立適用範圍如此廣泛的安排。這充分體現國家對

香港的堅定支持，並有助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下發展為區域知識產權

貿易中心。  

 

  此外，更全面的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判決機制能令兩地民商事案件

判決可跨境強制執行的情況更明確和可預測，減低跨境強制執行有關判

決一般所涉及的風險、法律費用和時間，有利於促進兩地跨境貿易和投

資環境。  

 

  習主席在今年七月一日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希望香港「不斷增強發

展動能」，「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

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  。落實《判決安排》正正配合「十

四五」規劃以及大灣區規劃綱要中，香港特區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

決爭議服務中心的明確定位，使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的

繁榮作出貢獻。  

 

建議的修正案  

 

  我稍後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 6 項修正案，並就修正案

的內容作出簡介。我很高興得悉，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表示支



持，對這些主要是技術性的修正案不持異議。  

 

未來路向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就相關常規、實務

及程序訂定一套《規則》。律政司會就《規則》擬稿提出意見，最後以

「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提交本會。  

 

  至於內地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會就《判決安排》於內地的實施頒布

司法解釋。當有關《規則》及司法解釋備妥後，律政司與內地會協商並

公布兩地同步實施《判決安排》的日期。《判決安排》將會適用於生效

日或之後作出的判決。  

 

  律政司會繼續就落實《判決安排》的工作與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

並繼續積極支持推廣新機制的具體實踐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並加強這方

面的專業交流，優化機制的落實。  

 

   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

以及我稍後動議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註一：《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行民商事案件判

決的安排》  

  

完  

202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  

 


